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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法院檢察署法警

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所屬各

級檢察署法警執行職務應

行注意事項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所

屬各級法院檢察署法警執

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 

一、 因應一百零七年五月

二十五日法院組織法

修正施行，檢察機關

名稱去法院化，配合

機關更名，爰修正本

注意事項名稱。 

二、 酌修文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六、 解送人犯，如有中

途脫逃、死亡或發

生其他重大事故

時，押解法警應即

報請當地治安機

關協助辦理，並電

請當地地方檢察

署書記官長協助。 

十六、 解送人犯，如有中

途脫逃、死亡或發

生其他重大事故

時，押解法警應即

報請當地治安機

關協助辦理，並電

請當地地方法院

檢察署書記官長

協助。 

修正說明同上第一點。 

十九、以警備車解送人犯

時，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警備車應直接開

入監所大門內適

當地點或檢察署

羈押被告候訊室

門口，並於警備

車前後兩端及車

門口妥為佈置警

戒法警後，始令

人犯下上車，車

門開閉，由司機

及隨車帶班法警

注意控制。 

（二）人犯上車前，除

應清點人數及加

具戒具，並應詳

細檢查戒具有無

十九、以警備車解送人犯

時，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警備車應直接開

入監所大門內適

當地點或檢察署

羈押被告候訊室

門口，並於警備

車前後兩端及車

門口妥為佈置警

戒法警後，始令

人犯下上車，車

門開閉，由司機

及隨車帶班法警

注意控制。 

（二）人犯上車前，除

應清點人數及加

具戒具，並應詳

細檢查戒具有無

為避免人犯脫逃或聚眾滋

事等狀況發生，並確保法

警執行人犯解送職務之安

全，戒護法警於解送過程

除應配戴警笛、警棍(械)

外，參照現行實務之運作

情形，增列辣椒噴霧器，

以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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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人犯身上

有無藏匿兇器、

刀片、藥物或其

他足以破壞戒具

及人犯安全之物

件。 

（三）用兩車押解時，

應保持兩車間之

適當距離與速

度，隨時保持連

繫，並約定遇有

緊急情況時之相

互通信連絡方

法。 

（四）每部警備車至少

配置戒護法警數

名，其中一名為

帶班，配帶警

笛、警棍、辣椒

噴霧器或鎮暴用

之瓦斯槍，必要

時得報請配帶槍

械，坐於司機旁

邊擔任指揮；其

餘戒護法警配帶

警棍，平均分坐

於車前座及車後

座，負責監視。 

（五）警備車之往返除

隨車戒護法警

外，得視狀況另

行指派便衣法警

二人駕駛機車緊

隨警備車之後予

以保護，如遇緊

急情況除立即支

援外，並就近向

警憲軍單位請求

支援。 

障礙，人犯身上

有無藏匿兇器、

刀片、藥物或其

他足以破壞戒具

及人犯安全之物

件。 

（三）用兩車押解時，

應保持兩車間之

適當距離與速

度，隨時保持連

繫，並約定遇有

緊急情況時之相

互通信連絡方

法。 

（四）每部警備車至少

配置戒護法警數

名，其中一名為

帶班，配帶警

笛、警棍或鎮暴

用之瓦斯槍，必

要時得報請配帶

槍械，坐於司機

旁邊擔任指揮；

其餘戒護法警配

帶警棍，平均分

坐於車前座及車

後座，負責監視。 

（五）警備車之往返除

隨車戒護法警

外，得視狀況另

行指派便衣法警

二人駕駛機車緊

隨警備車之後予

以保護，如遇緊

急情況除立即支

援外，並就近向

警憲軍單位請求

支援。 

二十、輪值候訊室及候保

室之法警，應注意

下列事情： 

(一) 輪值候訊室及候保

二十、輪值羈押被告候訊

室之法警，應注意

下列事情： 

（一）輪值羈押被告候

一、有鑑於候訊室之人犯

除羈押被告外，亦可

能為司法警察隨案移

送之犯罪嫌疑人或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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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法警應將是日

提訊人犯登記簿、

新收簿等備齊，看

管人犯時應全神貫

注，不得閱覽書報

聽收音機。 

(二) 人犯送入候訊室及

候保室前，應先檢

查其身體有無攜帶

危險物品、違禁品

或藥物等。 

(三)注意防止共犯串

供。 

(四)隨時注意人犯之舉

動。 

(五)交接班時應將人犯

交待清楚。 

(六)人犯提訊，進出候

訊室或候保室，應

於登記簿簽字，以

明責任。 

(七)門戶隨時關閉。 

(八)諭知還（收）押被

告，應立即解還監

所，縮短戒護時

間，並利被告用膳。 

(九)嚴禁當事人或被告

家屬聚集於候訊室

及候保室門首。 

(十)嚴禁媒體記者進入

拍攝、採訪。 

訊室之法警應將

是日提訊人犯登

記簿、新收簿等

備齊，看管人犯

時應全神貫注，

不得閱覽書報聽

收音機。 

（二）人犯送入羈押被

告候訊室前，應

先檢查其身體有

無攜帶危險物

品、違禁品或藥

物等。 

（三）注意防止共犯串

供。 

（四）隨時注意人犯之

舉動。 

（五）交接班時應將人

犯交待清楚。 

（六）人犯提訊，進出

羈押被告候訊室

或候保室，應於

登記簿簽字，以

明責任。 

（七）門戶隨時關閉。 

（八）諭知還（收）押

被告，應立即解

還監所，縮短戒

護時間，並利被

告用膳。 

（九）嚴禁當事人或被

告家屬聚集於羈

押被告候訊室門

首。 

（十）嚴禁媒體記者進

入拍攝、採訪。 

察官向監獄、看守所

提訊，或經拘提、逮

捕、通緝到案者；另

考量人犯經檢察官訊

問後如諭知具保、責

付或准予易科罰金，

應將人犯置於候保

室，輪值該室法警亦

應注意本點各款規定

事項，爰刪除序文「羈

押被告」並增列「及

候保室」文字。 

二、有關檢察官訊問後諭

知具保、責付或准予

易科罰金者，於解入

候保室前之檢身作

業，現行規定未予規

範，經考量實務上曾

有檢察官諭知具保、

責付嗣後改為聲請羈

押，或人犯於候保室

內情緒不穩致生危安

情事，為避免是類狀

況發生，有必要加強

執行候保室留置人犯

檢身作業，爰於第二

款增列「及候保室」

文字。 

三、為避免被告家屬或其

餘人員聚集候保室門

首滋生事端，爰於第

九款增列「及候保室」

文字，以應業務需

要。 

二十二、法警值勤應遵守

下列規定： 

(一) 訴訟關係人或

通緝歸案報到

二十二、法警值勤應遵守

下列規定： 

(一)訴訟關係人或通

緝歸案報到後，

修正說明同修正名稱之說

明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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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即登載

報到簿，開具

報到單送承辦

書記官轉檢察

官，不得積壓。 

(二) 對於報到之刑

事訴訟人等，

應引導至候訊

場所，不得任

其在署內徘徊

觀望。 

(三) 按鈴申告者，

應即登載申告

登記簿，開具

點名單陳送值

日檢察官或檢

察長核辦。 

(四) 非 辦 公 時 間

內，其他機關

解來人犯、卷

件或報請相驗

等緊急事務，

經查點或詢明

後，應即報值

日 檢 察 官 核

辦。 

應即登載報到

簿，開具報到單

送承辦書記官轉

檢察官，不得積

壓。 

(二)對於報到之刑事

訴訟人等，應引

導至候訊場所，

不得任其在法院

內徘徊觀望。 

(三)按鈴申告者，應

即登載申告登記

簿，開具點名單

陳送值日檢察官

或檢察長核辦。 

(四)非辦公時間內，

其他機關解來人

犯、卷件或報請

相驗等緊急事

務，經查點或詢

明後，應即報值

日檢察官核辦。 

 

三十二、徒步解送或提訊

人犯時，法警得

一人以手銬銬環

或相類物銬住人

犯手銬之連接

鍊，並控制該手

銬另一銬環或相

類物之另一端，

另一人在後方監

視，藉以防止脫

逃。 

人犯有二人以上

時，除依前項規

定辦理外，人犯

 一、本點新增。 

二、為防止人犯脫逃、提升

戒護安全及改善戒護

技巧，適度釐清戒護工

作範圍，並減輕法警執

行提解或提訊人犯時

之工作負荷，爰增訂本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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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連銬行進。 

三十三、各檢察署得於本

注意事項範圍

內，審酌機關特

性、業務需要及

實際執勤狀況等

因素，訂定法警

執行各項職務之

作業規定。 

 一、本點新增。 

二、有鑑於各檢察署之機

關規模、業務需要、人

力及設備不同，為利各

檢察署法警執行職務

得因地制宜，爰增訂本

點。 

 


